
「東京審判中沒有一個日本戰犯認罪，但在瀋陽受審的戰犯
每個人都心服口服、流淚懺悔，並將中國人民稱作再生父母，將
中國視為第二故鄉。這是世界任何一個法庭都不曾出現過的場景
，以前沒有，今後也少有。」 六十年前，在瀋陽審判中擔任最高
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書記員的權德源至今感慨萬千。六十年後
，他與當年同在庭審現場的辯護律師李長泰、工作人員馬鳳雲，
一同回到故地，向世人揭開那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文／圖：大公報記者 宋偉

84歲的李長泰怎麼也不會想到，有生之年還會
重回這棟位於瀋陽北陵附近的二層仿古小樓。1956
年，這裏曾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所在地，
新中國最後一批共36名日本戰犯就在此受審。庭審
中，有戰犯長跪法庭，認罪悔罪；庭審後，有刑滿
歸國的戰犯為中日友好而奔波。

神秘任務：為戰犯辯護
李長泰至今仍記得六歲時，身處偽滿洲國接受

奴化教育的情景：從被迫參拜神社、學日語，到教
員體罰學生，樁樁件件歷歷在目。那段生活讓他對
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刻骨銘心。

1956年初，李長泰從中央政法幹校東北分校畢
業後留校工作。上班不久，就接到上級指示讓他立
刻到北京參加學習。李長泰抵達後才知道學習的主
要任務是給日本戰犯當辯護律師，與同期抵達的近
三十名律師一樣，李長泰拒絕辯護，理由很簡單：
他們是侵略者，我們是被害者。日本戰犯罪有應得
，憑什麼還要為他們辯護？

「在得知大家的牴觸情緒後，最高法的領導開始
為我們做思想工作，講解辯護的意義。」後來，李

長泰一點點想通了，認識到給戰犯辯護是國際通用
做法，也是逐步恢復中日友好關係的措施之一。

「我當時給日本的憲兵隊長吉房虎雄、木村行雄
、宇津木孟雄當辯護人。按照審判程序，在開庭前
，律師要會見被告人。我先查閱了案卷，撫順戰犯
管理所的工作人員還向我詳細介紹了每個被告人在
獄中表現和認罪態度。」李長泰說，幾次會見後，
三名被告人發現他真正平等對待他們，也就打消了
顧慮，對起訴的犯罪事實基本認可。

1956年7月13日，戰犯吉房虎雄、木村行雄、
宇津木孟雄在法庭如實供述了他們曾親手槍殺過無
辜群眾、抗日志士，把抗聯戰士送到731部隊去做
細菌試驗等種種罪行，並當庭跪地叩頭認罪、悔罪。

獲釋戰犯：香港寄信言感恩
李長泰說，根據戰犯罪行、認罪悔罪的表現，

當時他從幾個方面給予從輕處罰的辯護：一是他們
的罪行雖然嚴重，但是認罪悔罪態度好。二是侵略
政策是日本最高統治集團制定，戰犯是執行者，執
行者與決策者應有區別。三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
的幾十年間，對國民的教育就是民族至上、侵略有

理。從這個角度說，他們也是受害者。
在這次庭審中，所有被告人均被判處有期徒刑

，長的二十年、短的十二三年。李長泰回憶說， 「
當時在場的日本戰犯得知刑期後，一個個感激涕零
，長跪在法庭之上，向在場的所有中國人叩頭認罪
悔罪，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的不殺之恩。」

「沒有一個死刑，也沒有一個無期。」對於這個
審判結果，年輕的李長泰當時卻怎麼也想不通。

兩年後的深秋，李長泰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謝
信。這是宇津木孟雄刑滿釋放，歸國途中從香港寄
來的明信片：一是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他的寬大
；二是感謝李長泰為他辯護；三是表示不忘中國人
民給他再造恩情，歸國後一定為中日友好而工作。

李長泰激動不已，將明信片交給了組織。 「他
這不是給我個人的感謝信，而是給中國政府和人民
的感謝信。」李長泰後來得知，以藤田茂為首的戰
犯，刑滿釋放後回到日本，還組織了中國歸還者聯
絡會，為中日友好奔走呼號，並率代表團來中國訪
問。他們回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向工作人員表達對
再造之恩的感謝。李長泰欣慰地說， 「如今回首再
看當年為他們的辯護，是有意義的。」

瀋陽特別軍事法庭組建之時，24歲的
權德源被選中負責錄庭審紀錄、彙編材料
。權德源清晰記得，1956年7月2日，第一
個出庭受審的是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
忠之；法庭調查時，第一個出庭作證的是
溥儀。他回憶說，戴黑框眼鏡，穿深藍色
囚服的溥儀向法庭揭發控訴偽滿洲國最高
權力機關總務廳的罪惡和古海忠之的罪行
，而當時審判的36名戰犯沒有一個不低頭
認罪。

1956年7月22日，在撫順市人民政府大
禮堂，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對免於起訴的
日本戰犯發放釋放證大會。權德源說，釋

放的時候，戰犯管理所給獲釋者發了新衣
服、手紙、牙刷等生活必需品。這在當時
的困難時期都是很珍貴的東西，釋放人員
對此熱淚盈眶。

在護送被釋放戰犯去天津坐船回國的
列車上，權德源看到有一名釋放人員望着
窗外默默流淚。那人告訴權德源： 「前邊
小山底下，原來有一個小村子，二十多年
前，我領日本軍人進村殺了不少無辜百姓
。他們死去，回不來了，可是殺人的戰犯
還活着回家。」權德源說， 「那一刻我才
理解了什麼叫真摯自覺、心悅誠服認罪、
悔罪、謝罪的表現」。

獲釋者落淚 真誠懺悔

▲權德源向記者指出當年作為庭審書記員
時所處位置

戰犯謝罪長跪法庭 歸國致力中日友好

親歷者揭秘瀋陽審判往事

1951年，中國政府為處置好在
中蘇邊界綏芬河接收的原關押在蘇
聯的日本戰犯，當時的最高人民檢
察署開始對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調
查，後因朝鮮戰爭爆發停頓。1953
年末，最高人民檢察署成立 「偵查
日本戰爭犯罪分子工作團」，為保
密簡稱為 「東北工作團」，對日本
戰犯的罪行進行系統收集。

為成功完成審理日本戰犯的任
務， 「東北工作團」與撫順戰犯管

理所密切配合，在全體戰犯中開展
了聲勢浩大的認罪、悔罪活動。同
時，工作團700餘名成員，走訪了東
三省乃至全國各地，對數萬名幸存
者和受害者親屬進行調查取證，並
查閱了日偽檔案和當時的報刊雜誌
，基本查清了羈押在撫順戰犯管理
所主要戰犯的罪行。 「東北工作團
」的縝密偵查為後來成功審判日本
戰犯奠定了有力基礎。（史料來源
： 「九．一八」 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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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瀋陽發動 「九一八」
事變，揭開侵華序幕。1956年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
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太原兩地對45名日本戰犯進
行審判，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首次對日本戰犯審判，

45名戰犯全部認罪。瀋陽是這次審判的主審地，對包括日本前陸軍中
將師團長鈴木啟久在內的36名戰犯進行審判。

瀋陽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位於遼寧瀋陽皇姑
區黑龍江街77號。近年來，舊址經修繕改造，恢復了當年原貌，並於
2014年對外開放。陳列館展區有兩大亮點：一是當年新聞電影製片廠
現場拍攝的審判紀錄片，二是蠟像復原戰犯受審和謝罪的場景。

始於瀋陽 終於瀋陽
1957年 協助日本紅十字會送還中國遇難勞工遺

骨，並在東京麻布永平寺、傳通院悼念
中國烈士
成立 「中國歸還者聯絡會」 ，通過出版
書籍、創辦雜誌、進行演講等闡述中日
戰爭事實（2002年解散，由 「撫順奇跡
繼承會」 接替）

1963年 舉行 「恢復中日邦交」 三千萬人署名

1965年 首次組團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郭沫
若等親切接見，並作為日本代表受邀參
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周年慶典活動

1972年 組團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系列活動，此
後每年訪問北京、上海，並回到 「再生
之地」 遼寧撫順，舉辦友好活動

1985年 舉行反對金准勳章復活集會，抗議日本
恢復戰前象徵軍人軍功的金准勳章制度

1990年 原山形支部長土屋芳雄首次來到瀋陽和
撫順，展開謝罪之旅；訪問撫順戰犯管
理所，並向齊齊哈爾事件中的家屬後代
當面道歉

（記者宋偉整理）

戰犯歸國致力中日友好

▲瀋陽審判日本戰犯法庭舊址陳列
館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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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小樓和六十年前一模一樣。」
撫摸着法庭門口的紅柱子，馬鳳雲回想起
當年工作的場景。1956年，當時18歲的馬
鳳雲被特別軍事法庭招收為瀋陽審判的日
本戰犯做後勤服務工作，不過她並不能去
法庭。

然而開庭後，馬鳳雲對庭審很好奇，
就偷偷來到法庭外徘徊。大門外，兩名荷
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在站崗，她走上前去
軟磨硬泡，終於被默許進入法庭大門，但
仍不能進入庭審現場。

儘管看不到法庭內的場景，但她卻能

清晰地聽到聲音。 「一名女證人指證日本
戰犯所犯下的罪行時，哭着訴說，日本兵
闖進她的家中，殘忍地用刺刀將她的幾名
家人給挑死了。說到後來，女證人泣不成
聲。」聽到這裏，年幼的馬鳳雲心驚膽戰
，不敢再聽下去，匆匆離開了法庭。

馬鳳雲直言， 「法庭宣判後，我對判
決結果很不理解，感覺判得太輕了。但隨
着時間的推移、閱歷的增加，我理解了這
次審判的重大意義。將這些日本戰犯處決
不難，但是讓他們為和平發展貢獻力量則
更為重要。」

證人指證 泣不成聲

▲馬鳳雲撫摸法庭紅柱子回憶當年工作場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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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審判日本戰犯法庭舊址以蠟像還原當年庭審場景

▲1956年6月21日，中國政府寬釋第一批三百三
十五名日本戰犯 翻拍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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